
1 

 

 证券代码：301335        证券简称：天元宠物     公告编号：2023-010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结果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第三人） 

3、涉案的金额：诉讼标的为相关注册商标，不涉及诉讼金额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案件所涉及的“伊丽”商标相关产品销售规模尚小，尚未形成较明显品牌效应，

预计未来商标使用调整对公司产品设计、性价比竞争优势及销售情况不会构成重

大影响，因此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收

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行终 6672 号《行政判决书》，现将相关诉讼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诉讼机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

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 73 行初 7013 号行政判决，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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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伊丽”商标，均为公司自主申请并注册生效取得，系公司在不同类

别注册的中文“伊丽”商标，来源于公司英文注册商标“Elite”的音译版本，不

存在因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争而注册商标的情形，亦不存在商

标注册后连续三年未使用的情形。但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商标评审案件

答辩通知书》，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于2020年至2022年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天元宠物名下的9项注册商标无效。前述9项注册商标分别为

第14111747号（第6类）、第14111764号（第18类）、第14112088号（第20类）、

第14112114号（第21类）、第22841361号（第28类）、第35735826号（第31类）、

第38457932号（第31类）、第38457932A号（第31类）及第45494411号（第7类）

“伊丽”商标。 

2021年2月和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出具《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对内

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前6项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申请未予支持，

裁定相关争议商标予以维持；后3项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申请尚在审查中。内蒙

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等裁定，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分别于2021年5月和11月予以立案受理，其后通知公司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2021年底及2022年6月，公司陆续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

决书，判决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关于前6项商标的无效宣告请求裁定，责

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公司就前述6项判决提起上诉，国家知识产权

局就其中5项判决提起上诉。 

2023年1月5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行终6723号《行政

判决书》、（2022）京行终6724号《行政判决书》、（2022）京行终6725号《行

政判决书》、（2022）京行终6726号《行政判决书》，分别涉及商标为第22841361

号（第28类）、第14111747号（第6类）、第14112088号（第20类）、第14112114

号（第21类）“伊丽”商标，判决均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3年1月6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行终5857号《行政

判决书》，涉及商标为第35735826号（第31类）“伊丽”商标，判决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上述内容见公司2022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公司2023年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杭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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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公司2023年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杭州天元宠物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三、判决情况 

2023 年 2 月 17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行终 6672 号

《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涉及的商标为第 14111764 号（核定使用商品第 18

类） “伊丽”商标。 

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各

负担五十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

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争议所涉商标均为公司自主申请并注册生效取得，系公司在不同类别注

册的中文“伊丽”商标，来源于公司英文注册商标“Elite”的音译版本，不存在因与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争而注册商标的情形，亦不存在商标注册后

连续三年未使用的情形。公司境内销售的自有品牌产品通常使用“Elite伊丽”的商

标组合，该等组合商标相关产品近三年一期的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争议商标相关销售收入 2,064.33 4,228.76 3,849.98 3,355.79 

占营业收入比例 2.39% 2.28% 2.65% 3.20% 

由上表可见，公司以境外销售为主，境内自有品牌销售规模较小，前述被诉

所涉商标相关的销售收入和占比均较低；后续，如前述“伊丽”商标被宣告无效，

公司将调整使用单独的“Elite”商标作为产品标识，或启用其他中文商标；同时，

考虑到所涉商标相关产品销售规模尚小，尚未形成较明显品牌效应，商标使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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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预计对公司产品设计、性价比竞争优势及销售情况不会构成重大影响。综上，

前述商标争议纠纷情况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行终 6672 号《行政判决书》。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